
内蒙古医科大学 “国药器械骐骥千里奖学金”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国药器械骐骥千里奖学金”是爱心人士国药集团内蒙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林生先生，为回馈社会，扶助弱势群体，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而在我校设立的专项奖学金；

第二条  该奖学金每年根据出资方提供的助学金额度来确定资助优秀贫困大学生的名额和专业；

第二章  资金来源及组织管理

第三条 该奖学金由国药集团内蒙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林生先生捐资建立；

第四条 助学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借用或挪用。助学资金委托学校财务处管理，出资人将资助款汇入学校助学专用账户。学生处资助管理中心按照出资人要求发放，同时对捐资助学人开具学校财务专用发票。学生工作处建立学生资助档案，为捐资人颁发捐赠证书，并在我校学生处网站公布助学金来源及提供者名单等；

第三章  资助对象及额度
第五条  初定资助对象为内蒙古医科大学全日制，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影像专业的本科学生；

第六条  初定奖学金额度为5万元，名额为10名，额度为每人每学年资助人民币5000元；

第四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申请人年度素质测评发展性素质前二分之一，基础性素质前五分之一；
第八条 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本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道德品质优良，模范执行校纪校规，无违法乱纪行为，受奖励年度考试无挂科,无违纪行为；

第九条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努力承担社会工作，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乐于服务社会，勇于奉献，获资助学生之间要做到互相联系、互相扶持，在毕业后积极回报社会；

第十条 符合资助方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五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根据设立人的意愿制定评选文件，并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由符合条件的学生本人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附家庭情况调查表，如实报告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收入以及上学年素质测评情况；

第十三条  辅导员将学生材料上交所在学院学工办，经各学院学工办审核推荐，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盖章后，报校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第十四条  由校学生工作处组织评审，并将结果报送资助方审核，一年一评；

第十五条  各学院要负责对每一名受资助学生跟踪调查其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情况；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六条  由国药集团内蒙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谷林生与学校签订资助协议，协商举行发放仪式，可视情况派人与学生座谈，了解助学金使用情况和学生的总体情况；

第十七条  此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